集美大学本科“双专业”制管理办法

集大教[2005]11号

一、宗旨

（一）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我校多学科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学分制，培养多规格、复合型人才，特制定本办法。 

二、专业设置、学制、学分

（二）双专业指在校本科学生在修读本专业（第一专业）期间，获准兼修本专业以外的跨二级类的另一专业（以下称为第二专业）。

（三）第二专业原则上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中的十一个学科门类下设的71个二级类设置。

（四）第二专业总学分原则上定在60-70学分。

（五）第二专业学制原则上不超过3年，不宜采用2.5年。

（六）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在本科专业中开设部分专业作为第二专业供学生申请修读（以每年6月份教务处公布的专业为准）。

三、组织管理

（七）第二专业教育是学校本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学校的正常管理体系。第二专业教育实行校院两级管理。

（八）开设第二专业的学院（系）负责第二专业的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制定、教师配备、教学质量检查、教学条件的提供及教学实践的落实和教材选定等。第二专业的教学计划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由教务处向学生公布。

（九）学生所在学院（系）负责组织学生选报工作。

四、修读对象和条件

（十）修读对象：集美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

（十一）凡修读第二专业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２.申请时，前一学年已修习第一专业的课程（不含综合素质选修课）成绩平均不低于70分且无重考或重修。

（十二）学生在修读第二专业期间，有下列情况者取消修读资格：

１.受到学校记过及以上处分；

２.主修专业的课程经重考仍不及格；

３.学生修读的第二专业课程重修学分累计超过第二专业规定应修学分的1/8（含1/8）。

五、申请手续 

（十三）修读第二专业以自愿为原则，并实行按学分缴费就学。第二专业学费按每学分100元收取。

（十四）拟攻读第二专业的学生在入学满一学年后提出申请。

（十五）每年6月份，由学生根据学校公布开设第二专业的目录、录取计划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向所在学院（系）递交申请表。学生所在学院（系）审核同意后，向开设第二专业的学院（系）推荐，由开设第二专业的学院（系）进行审核，然后将审核同意名单和申请表报教务处。

（十六）修读学生在30人以上的专业方可开班，由教务处根据计划择优（含考核）录取并予公布。 

（十七）无法坚持学习或有其他特殊原因需中止学习的，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第二专业所在院（系）批准，教务处同意。已缴学费不再退回。

六、教学安排

（十八）第二专业课程由该专业所在学院（系）根据每学期的实际情况另行办班上课。每学期开学时向学生公布开课情况，由学生选读。

（十九）经审批，获得修读第二专业资格的学生，必须在每学期规定时间内，根据主修专业的学习情况和第二专业当学期公布的开课情况，持主修专业上一学期成绩证明向第二专业所在学院（系）办理当学期注册和课程修读手续，并向财务处交纳第二专业课程修读学费。 

（二十）修读第二专业的学生，当两专业教学计划中出现教学内容相同的课程时，原则上应修习学分多的课程，对学分相对较少的相同课程，允许学生提出免修申请（包括提交申请书、免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证明），经主修学院（系）核实、第二专业学院（系）同意后可免修该课程，但每一专业免修学分不能超过第二专业教学计划学分数的10％，超过部分应改选其它相关课程。免修及改选情况应报教务处备案。 

七、考核与成绩

（二十一）第二专业课程考试不及格者，须重修。

（二十二）若主修专业和第二专业的课程考试出现冲突时，学生应向第二专业学院（系）申请缓考，并由该学院（系）另行安排考试。

（二十三）考试成绩合格记入专用的《第二专业学习成绩登记表》（此表一式两份），由主办院（系）负责登记，学生学习结束后转至学生所在学院（系），毕业时一份归入学生本人档案，一份存入学校档案馆。

（二十四）学生退修第二专业时, 已取得第二专业的学分可计为主修专业综合素质选修课学分，学生凭第二专业学院（系）开具的成绩证明到教务处办理。学生完成第二专业学习时，主修专业综合素质选修课学分可免修。

八、修读年限 

（二十五）在主修专业学制年限内，已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但尚未取得第二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分的学生，可申请延期修读第二专业，但总学习年限不应超过主修专业的弹性修业年限。

（二十六）申请延期修读的时间为主修专业毕业当年6月上旬,申请报告经第一专业所在学院（系）及第二专业所在学院（系）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

九、结业资格审定与证书发放

（二十七）修读第二专业的学生，如未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则不能取得第二专业毕业资格。

（二十八）若已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资格，且在主修专业弹性修业年限内修满第二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课程和学分，由学校审核发给第二专业毕业证书。 

本办法从2005年5月1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集大教[2002]43号文不再适用于本办法实施后修读第二专业的学生。

